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务局关于举办建筑减隔震设计技术培训班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区教育局、区卫生健康局，区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站，各建设、设计、施工图审查单位：
　　为进一步提升设计、审图从业人员对重要公共建筑抗震设计审查水平，推动建筑减隔震技术在工程实践中的应用，我局决定举办关于建筑减隔震设计技术培训班，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组织单位
　　主办单位：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务局
　　协办单位：佛山市南海区工程勘察设计咨询协会
　　二、培训时间
　　2024年5月22日（星期三），14:10开始签到，14:30上课。
　　三、培训地点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东平路22号金禧国际大酒店，一楼哥顿多功能厅。
　　四、培训对象及相关要求
　　（一）区国资局、区教育局、区卫生健康局负责房屋建筑项目建设管理的业务科室骨干及下属负责相关项目代建业务的建设单位。
　　（二）各镇（街道）负责房屋建筑项目建设监督管理的行业主管部门的业务骨干及下属负责相关项目代建业务的建设单位，如工程建设中心，公资办下属代建公司等建设单位。
　　（三）区质监站监督业务骨干。
　　（四）请区房地产业协会通知房地产企业业务骨干报名参加。
　　（五）近三年内在南海区承接项目较多的设计、审图单位，共132家，请各参训企业派出结构专业技术负责人1-2名参加本期培训。参训企业名单详见附件1、2。请各审图机构负责通知到位。
　　五、培训内容
　　培训主题“建筑减隔震设计及案例分析”，主要内容包括：国内外大地震的教训、减隔震技术的发展、《建筑工程抗震管理条例》简介、《基于保持建筑正常使用功能的抗震技术导则》简介、《建筑隔震设计标准》要点解读、减隔震工程案例及分析。
　　六、主讲嘉宾
　　刘付钧，广州大学工程抗震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广州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总工程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国家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工学博士。《基于保持建筑正常使用功能的抗震技术导则》主要审查人之一。
　　广东省杰出工程勘察设计师，广州市高层次人才（优秀专家），广州市创新创业领军团队带头人，广州市产业领军人才。全国建筑减隔震专家工作部委员，广东省超限审查专家委员会委员，广州市建设科学技术委员会结构与抗震专委会秘书长，广东省文物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广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委员会专家委员，广东省土木建筑学会结构工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主持的重大工程设计项目超过50项，其中400米以上超高层建筑4项，200米以上超高层建筑近30项。获得广东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华夏建设科学技术奖二等奖、三等奖，全国优秀建筑结构设计一等奖等多个奖项。
　　七、其他事项
　　（一）本次培训免费。
　　（二）本次培训涉及行业规范文件的解读，请各单位高度重视，积极组织人员参加培训。对积极支持本次培训的企业，我局将予以通报表扬。
　　（三）请参加培训的人员于2024年5月20日（星期一）上午下班前扫小程序码（详见附件3）报名。请区工程勘察设计咨询协会负责会务工作。
　　（四）现场有停车位，导航请搜索“佛山市金禧国际大酒店”，具体详见附件4。
 
附件1：参训设计单位名单.xls
附件2：参训审图单位名单.xls
附件3：报名小程序码.docx
附件4：.培训位置图.doc
 
　　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务局
　　2024年5月15日
　　（区住建水务局联系人：张志明，联系电话：86286071；区工程勘察设计咨询协会联系人：姚明欣，联系电话：86291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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